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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 年5月19 日（星期二）14:3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 5月19 日（星

期二）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 5月 19 日

（星期二）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昌盛大街 21 号。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高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78 人，代表股份 347,707,23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879％。其中：

1. 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261,396,9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9526％。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6 人，代表股份 86,310,3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9.1353％。

3.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5人，代表股份50,651,42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1.22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1人，代表股份15,978,62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3.542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4人，代表股份34,67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6871％。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

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3,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

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7,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1%；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52%。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2,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6%；

反对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6,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00%；反对 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2%。

（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339,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2%；反

对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076,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564%；反对 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5%；

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70%。

关联股东河北半导体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中电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合肥中电科国元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208,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2%；反

对138,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7%；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0,94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6370%；反对 138,7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77%；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关联股东河北半导体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中电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合肥中电科国元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85,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7%；

反对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29,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566%；反对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5%。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88,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7%；

反对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3,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39%；反对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8%；

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13%。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1,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5,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88%；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5%。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0,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3%；

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5,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78%；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5%。

（九）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1,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5,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88%；反对 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5%。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2,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

反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9,672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04%；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5%；

弃权9,67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91%。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2,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

反对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6,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08%；反对 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78%。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0,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2%；

反对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4,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72%；反对 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13%。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授信项下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1,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5,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88%；反对 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3%。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1,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5,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88%；反对 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03%。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6,586,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77%；

反对 1,110,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3%；弃权 10,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530,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7876%；反对 1,110,3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21%；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6,587,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79%；

反对1,110,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3%；弃权9,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531,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7888%；反对 1,110,1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17%；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47,691,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4%；

反对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5,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6%；反对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调减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对外

收购暨关联交易及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1,078,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1%；反

对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1,078,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601%；反对 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9%；

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70%。

关联股东河北半导体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中电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中电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肥中电科国元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光文、白涵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关于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5 年

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3031 证券简称：中瓷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9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19日9:15一9:25 ，9:30一11:30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锦龙大道2号4号楼3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龚天保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49,046,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0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45,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4,046,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4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7人，代表股份133,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7 人，代表股份 133,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4%。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9,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1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199%；反对19,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36%；弃权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66%。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24,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反对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710%；反对18,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85%；弃权3,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20,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1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202%；反对19,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786%；弃权6,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88,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93%；反对 2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0%；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938%；反对2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043%；弃权 10,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0%。

本议案关联股东龚天保、吴百香、黎丛兵、深圳市天溯计量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天

创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天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天佑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2,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7%；反对2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687%；反对 2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544%；弃权 10,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69%。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7,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3%；反对1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195%；反对19,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536%；弃权 10,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69%。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9,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反对2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6%；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200%；反对2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40%；弃权5,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60%。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科技创新总部与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8,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7%；反对20,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197%；反对2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038%；弃权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64%。

9、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2,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5%；反对2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937%；反对 23,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294%；弃权 10,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6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怡妮、丛启路

3、律师见证结论性意见：信达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301449 证券简称：天溯计量 公告编号：2026-024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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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会”）于2026年04月30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后于2026年05月19日（星期

二）下午15：3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康先生主持，受提名的独立董

事、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代表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项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总人数（现场+视频+网络投票）（人）

其中：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人）

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人数（人）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的股东代表股份数（股）

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代表股份数（股）

除董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
（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的股东代表股份占比（%）

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代表股份占比（%）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数值

128
5

123
2,507,363,239
2,388,464,324
118,898,915
273,852,188
80.9070%
77.0704%
3.8366%
8.8366%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并形成本决议：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整体结果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除董事、高管外单独/
合计持股5%以下）

同意

股数
（股）

2,506,916,939
273,405,888

比例
（%）

99.9822%
99.8370%

反对

股数
（股）

400,400
400,400

比例
（%）

0.0160%
0.1462%

弃权

股数
（股）

45,900
45,900

比例
（%）

0.0018%
0.0168%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获

得表决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刘小元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整体结果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除董事、高管外单独/合计持股5%以下）

同意

股数
（股）

2,404,016,360
170,505,309

比例
（%）

95.8783%
62.2618%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获

得表决通过，刘小元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提

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

期结束之日止。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2026-33）。

2.2 选举彭红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整体结果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除董事、高管外单独/合计持股5%以下）

同意

股数
（股）

2,404,020,060
170,509,009

比例
（%）

95.8784%
62.2632%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获

得表决通过，彭红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

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2026-33）。

本次股东会除审议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2026年度经理层成员薪酬方案》

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宣布了现场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300140 证券简称：节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6-33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选举情况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6年4月30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2026-27）。刘小元先生、彭红星先生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前

审核无异议后，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刘小元先生、彭红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刘小元先生同时担

任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彭红星先生同时担任公司审

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担任董事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刘小元先生、彭红星先生简历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6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即将届满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2026-
28）。刘小元先生、彭红星先生当选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会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董事离任情况

刘小元先生、彭红星先生就任后，原独立董事李玲女士、骆建华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履

行董事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各项工作交接事宜。关于李玲女士、

骆建华先生任期届满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6年 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即将届满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2026-28）。

特此公告。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大地律股字[2026]第260332号

致：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

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节能环境”或“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节能环境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称“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以下称“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现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会系由2026年4月29日召开的节能环境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决定召集的。节能环境董事会于 2026年 4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发布了《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

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

项，同时公告列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下午15：3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
号节能大厦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董事长周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2026年 5月 19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的9:15-15:00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

致。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经查验，本次股东会由节能环境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

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节能环境董事会。

2、根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查

验，本次股东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28人，代表股份2,507,363,239
股，占节能环境股份总数的80.9070%。除节能环境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

员还有节能环境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节能环境已公告的会议通知所列出的全部议

案。本次股东会经审议，依照节能环境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6,91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2%；反

对40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弃权4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405,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370%；反对 40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2%；弃权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刘小元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4,016,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505,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2618%。

2.2《选举彭红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4,02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7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509,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2.2632%。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

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节能环境对相关议案的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议案已经本次股东会表决通过。上述第2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刘小元先

生、彭红星先生当选为独立董事。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

负 责 人

李庆保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刘 焕

江之帆

2026年5月19日


